《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教学大纲
(2024－2025年第二学期)

课程：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249，课程代码100543

授课教师：                何佳馨
                          答疑时间：周四下午：14:00—16:00 或事先预约
                          办公室：法学院402
                          E-mail：helen_hjx@126.com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

课程安排说明：            2025年2月28日—6月13日
周五上午10: 05—11:45
教室：二教109
课程调整：4月4日（清明节休假），5月2日（劳动节休假）
期终考试时间：具体看教务处通知                        

教学学时分配表：

	学分
	总学时
	理论教学学时
	实践教学学时
	实验教学学时
	其他

	
	
	
	
	
	



课件网址：               https://canvas.shufe.edu.cn/courses/31529

教材和参考书目：
推荐教材：
王兴运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一版

参考书目：
1.	《消费者保护法》，李昌麒、许明月编著，法律出版社，2014年第四版
2.	《案例导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配套规定适用与解析》，孔慧编著，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
3.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释义(2013修正版) 》，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5.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诠释》，河山著，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

参考专业刊物：
人大复印资料等其他法律核心期刊中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部分的论文。

相关推荐网站：
1.	中国315法律网（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官网）
2.	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官网

预备知识：无

先修课程：侵权法、合同法、行政法、刑法

课程达成目标：
[bookmark: _GoBack]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专题》的课程学习，使学生进一步掌握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主要内容，了解近两年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前沿问题和争议热点。通过案例的讲解和分析，使学生能够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进一步的直观认识，从跨学科的角度来进一步认识消法、学习消法。具体而言，完成课程后，学生应掌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核心制度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了解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国际比较。实务应用知识，如消费纠纷解决机制（协商、调解、仲裁、诉讼）、惩罚性赔偿适用规则、新型消费模式的法律规制（网络购物、预付卡等）。熟知监管与维权知识，如行政监管体系（市场监管部门职责）、消费者组织职能以及公益诉讼制度等。

课程设置知识要求：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为经济法的重要分支，需构建于一些跨学科知识基础之上，最为重要的核心前置是法学基础知识，如民法总论（民事主体、法律行为、民事责任）、合同法（格式条款、违约责任）、侵权责任法（产品责任、损害赔偿）、民事诉讼法（诉讼程序、举证责任）。还需了解经济学与管理学基础，如微观经济学（市场失灵理论、信息不对称）、市场营销学（消费者行为分析）、企业管理（售后服务、质量管理）需要了解商业伦理、公平交易理念，拥有维权意识。
完成课程后，学生应掌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核心制度以及配套法规，了解比较法常识，并且能够掌握实务知识并进行案例分析。在生活中，每个人都是消费者，希望同学们在学完这门课后，可以意识到自己的消费者身份和权利，利用课程知识处理可能遇到的消费纠纷。

课程设置能力要求： 
课前预习要求学生做到课前预习，如果学生事先阅读有关章节，将有助于理解课程内容。
课程通过条文解析与案例教学的方式，培养学生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具体而言，培养学生的法律适用能力，通过案例教学和法条研读，使学生掌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核心条款，能够准确判断各类消费纠纷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如网购七日无理由退货、产品质量责任等）。培养纠纷解决能力，通过模拟调解、仲裁和诉讼等实践环节，培养学生运用协商、投诉、诉讼等多种途径解决消费纠纷的实际操作技能，特别注重电子证据收集和举证技巧的训练。培养风险防范能力，结合最新消费形态（如直播带货、预付式消费等）的案例分析，提升学生识别消费陷阱和防范消费风险的能力，掌握格式条款审查要点。培养维权指导能力，通过角色扮演和社区法律服务实践，培养学生为不同群体提供维权指导的能力，包括撰写投诉信、收集证据、选择维权途径等实用技能。培养政策分析能力，通过研讨国内外消费者保护制度比较，培养学生从立法、执法、司法多维度分析消费者权益保护政策的能力。

考核形式： 
	期末考试成绩的最后的总分计算方法如下，考试形式（开/闭卷）根据选课学生的情况进行调整：
考    勤                           25%
课堂参与                           5%
期末考试                           70%

试卷结构:
题型包括：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简答题、论述题、案例分析题
具体题型和分值根据每学期选课学生的情况进行调整。


学术诚实
    涉及学生的学术不诚实问题主要包括考试作弊；抄袭；伪造或不当使用在校学习成绩；未经老师允许获取、利用考试材料。对于学术不诚实的最低惩罚是考试给予0分。其它的惩罚包括报告学校相关部门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课程教学要点

第一部分 消费者权利基础
教学目的与要求：通过这一部分的学习，使学生初步了解并掌握消费者经营者的一些基础知识，其中包括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定义、类似概念比较、消费政策和消费法律，消费法律和弱势法律。同时也需要同学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历史沿革、内涵、地位、结构和立法趋势有一定的了解。
教学内容：1、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定义：消费和消费观，消费者和消费准则，经营者和经营准则，消费政策和消费法律。2、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地位、结构和趋势。
思政案例：360万豪车案
 
第二部分 消费者权利解析
教学目的与要求：通过这一部分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消费者权利和经营者义务的一些基础知识，包括一般原理、消费者权利的基本内容、经营者义务的基本内容等。
教学内容：1、消费者权利（总述）。包括消费者权利的形成与发展、消费者权利的形成和发展、消费者权利的性质、消费者权利的构成、消费者权利的扩张。2、消费者权利（分述）。包括安全保障权、知悉真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获得赔偿权、结社权、获取知识权、受尊重权、监督权、反悔权、个人信息受保护权。3、经营者义务（即消费者权利相对应的经营者的义务。）
思政案例：美国福特事件


第三部分 消费者权利的保护
教学目的与要求：通过这一部分的学习，使学生较系统地了解并掌握消费者权利保护的基本原则制度。
教学内容：1、消费者权利保护概述。2、消费者权利的国家保护。3、消费者权利的政府保护。4、消费者权利的消费者组织保护。5、消费者权利的经营者保护。6、消费者权利的自我保护。
思政案例：河狸家案


第四部分 消费者权利的救济
教学目的与要求：通过这一部分的学习，使学生基本了解消费者权利的救济方式，能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实际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对消费者而言，即找谁维权，如何维权；对经营者而言，即所需承担何种法律责任。
教学内容：1、消费者权利救济概述。2、救济内容之民事责任。3、救济内容之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4、救济途径之消费诉讼。
思政案例：1650万宾利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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